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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管理會 

第 4屆第 1次會議書面審查紀錄 

壹、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桃園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管理會第 4屆

第 1次會議紀錄採書面審查方式辦理，並依委員書面審查意見作成會議決議。 

貳、審查委員：高主任委員安邦、鄭副主任委員貴華、歐委員美鐶、林委員世杰、

陳委員麗娟(代理王委員文彥)、林委員日龍、陳委員國進、林委

員佳靜、詹委員玉蓉、李委員榮崇、張委員馨云、林委員幸君、

林委員惠珠、蔣委員月琴、徐委員文豪  

紀錄：程瀧德 

參、審查案件： 

一、 審查案件一： 

(一) 案由：為「桃園市各項福利工作執行情形業務報告」，提請審議。 

(二) 委員審查意見： 

1. 林委員幸君： 

(1) 各項福利業務執行率高，肯定市府與民間單位合作成效。 

(2) 108年至 110年的方案以續辦佔多數，建議未來於各項福利

業務推動成果中可補充說明如何透過導入實驗性計畫以發

展出預防性處遇模式的創新服務模式之階段性累積成果。 

(3) 各福利工作的政策推動落實效益建議回歸本基金精神整體

性檢視各業務單位是否透過多元方式達成創新與實驗性目

標，且發展出預防性處遇模式的深化。 

(4) 針對各項特色方案的執行成效建議聚焦從推動目的、執行方

式或實施歷程，以及現行服務成果與未來努力重點分享。 

(5) 針對部分實驗性及創新性服務計畫用心嘗試，建議執行率及

受益人次可朝向質性與量化成效評估方式雙管齊下，呈現

出服務對象生活權益保障及促進自立充權的價值。 

(6) 身障福利工作中針對個管整合服務(如第 64頁：多元支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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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轉銜及雙老家庭支持服務)及個人照顧支持服務(如第

71-72 頁：身障臨短托及送餐服務)110 年度執行率皆高於

預估量，建議檢視服務對象的需求特性，並考量結合相關

同屬性服務經費多元分軌辦理，以突顯服務成效。 

2. 李委員榮崇： 

(1) 老人福利科 108 年預算執行率 66%、109 年 56%均太低，雖

因近年來增加許多老人服務業務及方案，但仍應檢討各服

務項目經費的控管，落實預算的執行率。 

(2) 兒童托育科第二項辦理公共托育家園，及第三項辦理公設民

營托嬰中心，108年及 109年因營運館舍及場地問題，及優

先使用中央預算，以致預算執行偏低且落差極大。因 110

年館舍已完成，且服務人數也漸穏定，應加強經費之執行

控管，及年度預算之落實編列。 

(3) 新住民事務科第二項辧理新住民多元培力計畫，此案為 110

年新增計畫，預算為 200萬，111年即調高預算為 800萬，

建議新增計畫在執行一段期程後，經檢討執行效益及經費

支用狀況，再行調整次年預算，以落實預決算的管控及效

益。 

(4) 會議手冊 P29 社會救助科 110 年截至 4 月執行情形，其中

執行金額有筆誤，請參照近三年執行表之內容更正。 

(三) 業務單位社會局回應： 

1. 老人福利科： 

(1)為擴大據點之服務內涵，深化各項高齡者服務之可及性，

本科於 110 年攜手衛生局、勞動局、體育局等試辦用藥宣

導與諮詢、老人防跌實作課程等活動，運用據點這項「平

台」，導入多項創新服務，增進老人服務多樣性。 

(2)查 108 年因館舍裝修工程進度不如預期，且部分方案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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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公務預算及中央補助款，故影響執行率；109 年則受

疫情影響，長青學苑、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暨 C 級巷弄長照

站、南北老文康中心等多暫停開放或暫停服務。其他重病

住院看護及活動假牙補助等方案則係視實際申請情形依撙

節原則核實撥付。未來本科將審慎評估執行情形，核實編

列公彩預算，並積極辦理提高執行率。 

2.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本中心爾後倘有透過導入實驗性計

畫以發展出之預防性處遇模式創新服務，擬依委員建議，納入階

段性累積成果。 

3.婦女福利及綜合企劃科：考量傳統課程辦理方式會受限於人員出

席、場地限制與時間安排，影響婦女社會參與機會。為維護婦女

學習與發展之權益，除以傳統授課方式外並增加直播技術導入，

結合數位科技，並教育婦女使用相關資訊產品，使活動課程能跳

脫區域限制並增加服務效益，讓婦女能不受時空或疫情限制影響

其社會參與，同時縮短性別間的數位落差。 

4.新住民事務科： 

(1)新住民多元培力計畫為 110年新增計畫，預計提列為公彩

創新計畫。 

(2)桃園市新住民培力中心已於今（110）年 7月起籌備，並

於 8 月起正式營運，110 年公彩編列 200 萬，公務預算

因應設施設備之籌備編列 600 萬，111 年起將 600 萬調

整至公彩以做為一整年營運費用，未來將視經費支用狀

況及執行成效，調整預算編列，以達預算之最佳執行效

益。 

5.社會救助科： 

(1)補助女性遊民住宿方案：遊民為露宿街頭的生活貧困

者，多重問題交錯，被迫露宿街頭，本市鑒於女性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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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比例 14.7％，除心智障礙、藥酒癮問題，另因性別

角色議題，女性亦有街頭生活人身安全之虞。為提升女

性個案人身安全，進而協助個案接受服務，脫離街頭生

活，故規劃辦理女性住宿服務方案。 

(2)脫貧方案擴增服務對象：110年自立脫貧方案服務 25戶

家庭(一戶兩代共 50人)，111年自立脫貧方案擴大辦理

預計協助 50戶(一戶兩代共 100人)，另新增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追蹤訪視等支持性服務。 

(3)依委員審查意見，社會救助工作業務報告中，110 年截

至 4 月止執行數應為 5,705 萬 964 元，修正近三年執行

表之執行數內容。 

6.兒童托育科：有關本市公共托育服務設施布建，後續編列經費依

檢視前一年度執行進度調整編列。針對委辦之公托中心、社區公

共托育家園，加強督導承接單位確實依限完成核銷，以提高經費

執行率。 

7.身心障礙福利科：身資中心經費來源包含公務預算(身心障礙個

管服務、雙老家庭支持服務)及公彩預算(多元支持及生涯轉銜、

雙老家庭支持服務、身心障礙個管服務)，上半年度先以公彩預

算之項目核銷，下半年度再以公務預算之項目辦理核銷。 

決議： 

1.資料誤植部分請更正。 

2.有關執行率不佳之問題，編列預算應核實，以達預算執行效益。

3.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研議並列入業務執行之參考。 

二、 審查案件二： 

(一) 案由：為「桃園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109 年度決算」及「桃

園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111年度概算」，提請審議。 

(二) 委員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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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委員文豪： 

年度概算之編列，請確實依據衛生福利部 107年 6月 6日衛授家

字第 1070500634 號函：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公益彩券盈餘編

列及運用說明第四點之優先順序順位，且須符合：本市 105年 8

月 19日府法字第 1050206664號令發布「桃園市公益彩券盈餘分

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本基金之運用。 

   (五)業務單位回應：依委員審查意見辦理公彩預算編列及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 

三、 審查案件三： 

(一) 案由：為「桃園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納入集中支付評估報告」，

提請審議。 

(二) 辦法：本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納入集中支付符合專戶設立目的

及基金實際支出運用，建請委員同意備查。 

(三) 委員審查意見：同意備查。 

決議：同意備查。 

 


